
工勤技能岗位人员工资兑现流程

用人单位工勤技能岗位人员
人事处

人事教育科
人事处

劳动工资科

经学校审核同意，参
加中央国家机关工人
考核委员会组织的职
业资格鉴定考试，并
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
等级。

审核是否符合工资兑现条
件：
（党发[2008] 23号附件4）
初级工：取得初级工证书
中级工：取得中级工证书，
且工龄满10年
高级工：取得高级工证书。
且工龄满20年
技师：取得技师证书
高级技师：取得高级技师证
书

符合

向人事处提出工资兑现的申
请
附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
（验原件）
单位负责人签字，加盖公章

负责人签署意见

审核材料、查阅档
案

审核是否符合条件

符合

劳动工资科通知相关单
位填写工资津贴福利补

差变动审核表

填写工资津贴福利
补差变动审核表

劳动工资科审核相关单
位工资津贴福利补差变
动审核表，通知财务兑

现工资

向人事处劳动工资
科下工人调资通知

单

填写工资变动审批
表存入个人档案

联系科室：人事教育科
联系电话：010-68912334


